
上海海洋大学公开招聘事业编制人员管理办法（试行） 

（沪海洋人〔2018〕11 号 2018 年 4 月 16 日）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建立科学、公正的用人制度，建设一支适应

高水平特色大学发展需求的专任教师队伍、管理队伍和支撑保障队伍，根据《上海市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沪人社专发〔2009〕45号）、《关于深化简政放权优化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试行）》（沪人社规〔2017〕6号）、《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2017年第3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开招聘，是指在核定编制限额内出现岗位空缺时，根据招

聘岗位的任职条件及要求，面向社会公开进行的选人用人行为。 

第三条 除下列人员外，学校新进事业编制人员都应实行公开招聘： 

1． 国家政策性安置的； 

2． 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用的； 

3． 涉密岗位的； 

4． 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聘任用，并经报请上级同意的。 

第四条 严格按照编制总量和岗位结构，实施总量控制和结构优化。贯彻公开、平

等、竞争的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聘用。 

第五条 建立统分结合、分类施策的工作格局，坚持学校统一管理与各学院各部门

分级实施相结合。在人事处的统筹下，各学院各部门分别负责各类岗位的招聘工作： 

1． 专任教师岗位：各学院（部）； 

2． 实验技术岗位：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3． 专职辅导员岗位：学生工作部（处）； 

4． 专职组织员、宣传员岗位：党委组织部、宣传部； 

5． 管理岗位和其他岗位：人事处和相关部门。 

第六条 专任教师招聘的工作组织、岗位要求、招聘流程等，按照《上海海洋大学

专任教师招聘录用工作实施细则》执行（另行发布）。 

其他各类岗位的招聘录用，按照相应的《实施细则》执行（另行发布）。 

第七条 应聘人员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具有团结协作精神，热

爱教育事业。 

2． 身心健康，具备教学、科研、管理、教辅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资格和技

能等条件。其中，专任教师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其他岗位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各用人部门对紧缺急需的特殊岗位，可在增设岗位资格证书等要求的基础上，根据

“人岗匹配”的原则和“一事一议”“一人一策”的方式合理设置招聘要求。由人事处报

校长办公会研究批准后实施。 

3． 应聘人员为外省市社会人员的，须持有一年及以上的、在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

住证（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应届毕业生不受此限制）。如有政策调整，以上级规定为准。 

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根据岗位需求增设招聘条件。详见各类岗位的招聘实施

细则。 

第八条 招聘录用工作流程： 

1．制定招聘计划；2.．发布招聘公告；3．受理应聘申请，资格审核；4．综合考察

（考试或考核、试讲等）；5．体检；6．根据考察和体检结果，确定拟聘人员；7．公示；

8．外调查档和政审；9．签订聘用合同；10．办理聘用手续。 

第九条 招聘工作要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接受社会及有关部门的

监督。严格规范开展招聘工作，对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

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在派遣人员中选拔录用事

业编制人员试行办法》（沪海洋人〔2014〕28号）、《上海海洋大学人才引进和录用若干规

定（试行）》（沪海洋人〔2014〕48号）、《上海海洋大学人才引进和录用补充规定（试行）》

（沪海洋人〔2015〕17号）等文件同时废止；其他校内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

法为准。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